
南華大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08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石燕儒 

伍、主席致詞： 

今年大學分科測驗分發公布，幾乎所有老牌學校出乎意料招生缺

額甚多，本校因為在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招生成績不錯，所以分

科測驗分發本校僅一系較差。明年缺額情況會更嚴重，一定要想

辦法因應，朝相關系所整併方向規劃，過去兩年各系招生錄取率

未達到 60% 可能需規劃改為學位學程來處理，北部有些學校將招

生不佳學系改成學位學程，師資員額較有彈性，老師權益較有保

障，這是不得已的措施。 

高教及技職體系今年皆有很多缺額，請大家思考假設少子女化情

況越來嚴峻，本校大學部僅剩 500人或 800人時，哪些系所可以

存活？系所如何整併？這些是不得不考慮、遲早會面臨的局面，

各系應加強宣導，凸顯特色加以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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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現勘，針對本校綠色辦公，委員有可能臨時觀看執行情況，

請成均館一樓及三樓辦公室注意相關事宜。 

  

陸、 上次會議(111年 7月 25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新訂「南華大學學生自我傷

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案。 

學生事務處：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2 
通過「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

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總務處：  

條文內容再修訂，送本次行政會議提案四討論。 

3 
緩議「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

及管理辦法」修正案。 

總務處： 

通盤討論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 

4 
通過「南華大學車輛管理要點」修

正案 

總務處： 

於111年8月18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

勵申請辦法」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6 
通過「南華大學補助教師論文發

表印刷費辦法」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8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7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任務小

組設置要點」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8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9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作業準

則」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10 
通過「南華大學校務及研究發展

處辦事細則」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11 

通過「南華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專

利申請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

正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111年8月18日公告於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

處網頁。 

12 
通過「南華大學 2+2 雙學位學生

班實施要點」廢止案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已於111年8月18日公告廢止。  

13 
通過「南華大學個人資料安全保

護基本措施」修正案 
資訊中心：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14 
通過「南華大學資訊中心設置辦

法」修正案 

資訊中心：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5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修正案 

人事室： 

將提送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16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服務

規則」修正案 

人事室： 

將提送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審議 

17 
通過「南華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

助金補助要點」修正案 

人事室： 

已於111年8月17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18 
緩議「院實體化試辦推動委員會

設置辦法」案。 

人文學院： 

已由校長召集五院院長討論統一處理 

19 

【臨時動議一】 

通過「南華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

法」修正案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已於111年8月18日公告於國際及兩岸交流處網

頁。 

20 

【臨時動議二】 

通過「南華大學華語中心儲備教

師甄選與培訓要點」修正案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已於111年8月18日公告於國際及兩岸交流處網

頁。 

決議：洽悉。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111 學年度上學期行事曆」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11學年度上學期行事曆，業經 111年 3 月 21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在案。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111年 6月 7日公告 112年辦公日曆表(如附件 1)，

有關 112 年紀念日及節日補假、調整放假及補行上班情形，本校行事曆配

合調整為農曆除夕 112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除夕前一日 112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調整放假，並於 112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補行上班，故春節年

假為 112年 1月 20日(星期五)至 1月 26日(星期四)。 

三、修訂後 111學年度上學期行事曆，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110學年度起依教育部來文，將國際及兩岸學院修改為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並增列申請條件，因此修訂此措施。 

二、 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表，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決議： 

一、修正第三條第一項「……，提供彈性修業等機制如下表： 

類
別 

安心就學 

措施 

原本校相關 

法規 
彈性就學具體措施 

承辦 

單位 

1.
開
學
選
課 

學校選課機制得予放

寬，使學生選課不受

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

學分數限制。 

南華大學學則: 

「第十條 學生每學期選

課及修習學分數須依照

本校「南華大學學生選

課須知」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修習暑期課程，依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細則辦理，其細則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南華大學學生選課實施

辦法: 

「三、學士班學生修習

學分數:日間學士班:一

至三年級學生每學期不

得少於 16學分，不得多

於 23學分，四年級學生

每學期不得少於 9學分，

不得多於 23學分。一年

級外籍學生經系主任、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核可

後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3學分。

學生因情況特殊，經系

主任同意，至多可於當

學期加修或減修 3 學

分。」 

1.本校學生選課以上網選課為

主，若學生因故無法於選課截

止日前完成者，由國際及兩岸

交流處提出名單(境外生)，或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本國生)，

並經系主任同意和教務處核

可。惟須於課程開始後六周內

完成辦理，且該學期至少應修

習一門課為原則。 

2.若學生於學期中因故需接受隔

離或醫療措施，無法繼續修課

者，亦可於學校公告之棄選期

程內辦理課程棄選且不受棄選

2科之限制，棄選課程不計入當

學期成績。 

3.配合本案學生選課情形，逕由

教務處彙整是類學生選課資料

予各教學單位，並請各教學單

位協助進行選課輔導事宜。 

4.若因疫情嚴重影響學生學習權

益，則可以專案方式彈性考量。 

教 務 處

課務組、

各系所、

國 際 及

兩 岸 交

流處 

  



 

2.
註
冊
繳
費 

(1)學生得以通訊方式

向學校(教務處)申

請延後註冊及檢具

相關證明補辦程

序，並得委託他人

辦理相關作業。 

(2)學生所修科目學分

如未達每學期最低

應修科目學分，得

依所修學分數繳交

學分費，毋須繳交

全額學雜費。 

南華大學學則: 

「第九條 學期始業，學

生須如期親自到校註

冊，逾期未註冊者，新生

除照章請 求保留入學

資格經核准暫緩入學者

外，即撤銷入學資格；舊

生除先具函向教務處請

假，經核准緩期註冊或

請准休學者外，即令退

學。註冊請假以兩星期

為限。」 

 

※依據本校會計室當學

年度學雜費標準表 

1.本校學生註冊繳費皆可線上處

理(ATM轉帳等)，毋須到校辦理

註冊繳費。 

2.另學生應於上課開始日前完成

註冊繳費手續，如因本案須延

緩，學生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經會計室同意後，將配合給予

彈性處理註冊繳費之期程，或

視情節可請其委託他人辦理相

關作業。 

3.本案學士班學生所修課科目如

未達每學期最低學分數，每學

期雜費及其相關費用仍需繳

納，惟將視其修課情形，專案簽

請減收其學分費用。 

教務處

註冊

組、會

計室 

6.
休
退
學
及
復
學 

(1)休學申請：學生得

以通訊方式向學校

(教務處)申請休學

及檢具相關證明補

辦程序，並得委託

他人辦理相關作

業，毋須註冊及繳

納相關學雜費用，

不受期末考試開始

後不得申請休學規

定之限制；休學期

限屆滿仍無法復學

者，得予專案延長

休學期限。 

南華大學學則： 

「第三十六條 學生如

因重病（須經公立醫院

證明）或特殊事故，經家

長或監護人 之同意，得

申請休學；經核准後，向

註冊組辦理休學手續。

如無 特殊原因，休學手

續應於學期考一週前辦

妥。」 

本校學生如遇有因嚴重特殊傳染

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離

或延遲來台就學者，無法於規定

時間辦理休學程序者，學生得填

寫休學申請表及檢具相關證明，

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休學程序，或委託他人辦理相關

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

費用，不受期末考試開始後不得

申請休學規定之限制；休學期限

屆滿仍無法復學者，得予專案延

長休學期限。 

教務處

註冊

組、會

計室 

(2)學雜費退回：學校

得退回相關學雜費

用，不受學生退學

時間點限制。 

依據當學年度行事曆規

定。 

學生因本案影響須辦理休退學

者，本校將退回相關學雜費用，不

受行事曆規定退費時間點之限

制。 

會計室 



 

(3)放寬退學規定：學

校得審酌學生身心

狀況及學習需要，

使學生不受學業成

績不及格退學規定

限制。 

南華大學學則： 

「第二十二條 學生學

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當學年度連續兩

學期達該學 期修習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者，視

為學習不完整，應令退

學，教務 處於退學處

分前應告知各相關學

生。 僑生、外國學

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

藏生、原住民族籍學

生、派 外人員子女學

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

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

生，學 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當

學年度連續兩學期達該

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三

分之二者，視為學習不

完整，應令退學。」 

學生因本案影響並持有證明文件

者，本校將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

學習需要，使學生不受學業成績

不及格兩次1/2或2/3退學規定限

制。 

教務處

註冊組 

(4)復學後輔導：若學

生復學時遇有原肄

業系所變更或停辦

時，學校得輔導學

生至適當學系所修

業，且系所應對學

生進行選課輔導。 

 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

更或停辦時，本校將輔導學生至

適當學系所修業，且系所應對學

生進 

行選課輔導。 

教務處

註冊

組、各

系所 

(5)延長修業期限：若

學生修業期限屆滿

仍無法修畢應修科

目學分者，學校得

專案延長其修業期

限。 

南華大學學則： 

「第十二條日間學士班

各學系均為四年，得延

長二年。進修學士班各

學系均為 四年，得延

長三年。」 

「第五十四條 碩士班

修業期限為一至四年，

博士班修業期限為二至

七年，在職生修業期限

得酌予再延長一年。」 

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

應修科目學分者，由系所評估

後，得予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 

教務處

註冊

組、各

系所 



 

8.
資
格
權
利
保
留 

學校得審酌學生身心

狀況及學習需要，協

助學生保留赴境外修

讀雙聯學位、研修或

交換之資格；參與職

訓課程、建教或產學

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1.本校學生如遇有因嚴重特殊傳

染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居

家隔離或延遲來台就學者，學

校相關承辦單位得審酌學生身

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協助學生

保留赴境外修讀雙聯學位、研

修或交換之資格；參與職訓課

程、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

資格。 

2.原訂已獲本校核准 109-1 赴

大陸進行交換或訪問之本地學

生，因配合防疫政策取消赴大

陸交換訪問，可於加退選期間

自行上網選課。 

教務處

註冊組

及課務

組、國

際及兩

岸交流

處、各

系所、

相關單

位 

9.
學
校
相
關
輔
導
協
助
機
制 

(1)啟動關懷輔導機

制：瞭解學生身心

狀況、課業學習、

職涯輔導之實際需

求，適時轉介相關

單位，以提供所需

資源，協助學生渡

過困難。  

 1.透過單一窗口瞭解是類學生身

心狀況、課業學習、 職涯輔

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校內

外相關單位，以提供所需資

源，協助學生渡過困難。 

2.本案是類學生因故影響學習

者，由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提出

名單(境外生)，或向教務處提

出申請(本國生)，以提供所需

資源及輔導。 

學務

處、教

務處註

冊組及

課務

組、相

關單位 

(2)個案追蹤機制：建

立專案輔導單一窗

口，學校得自行指

派專人或專責單位

(如校安中心或教

務處)追蹤個案現

況及後續修業情

形。 

 由學務處指派專責導師建立專案

輔導單一窗口，追蹤個案現況及

後續修業情形，瞭解是類學生身

心狀況、課業學習、職涯輔導之

實際需求，適時轉介校內外相關

單位，以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

生渡過困難。 

(3)維護學生隱私：學

校處理學生就學事

宜，應依相關規定

辦理，注意個人資

料保護事宜。 

 各單位處理學生就學事宜，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注意個人資料保

護事宜。 

 

二、 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修正為：「學生所在之國境關閉，或我國國境關閉

者。」 

三、 第六條修正為本措施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四、 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7 月 25 日臺教學(二)字第 1110067674 號來文修訂： 

（一）第 1 條大學悉依大學法授權建立學生申訴制度，爰建議刪除「大學及專

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 

（二）第 3 條有關特殊教育專業人士及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一節，參

照「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修正為增聘至少 2 位與特殊教育需求

相關之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擔任委員。 

（三）第 10 條之 1 有關調查小組成員一節，非必以委員擔任為必要，以保留彈

性。 

（四）第 19 條第 1 項與有關再申訴一節，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再申訴乙

節，救濟方式似有重疊、程序不清疑慮，需再釐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執掌內容重新擬定，

故提出修訂。 

二、 詳細內容如「附件一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

表」及「附件二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稿）」。(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10 學年第二次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建議，委員增設永續中心執行長

及學生代表。 

二、 「南華大學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第二條之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一，修

正稿如附件二。(略) 

決議： 

一、 修正第二條為：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資訊中心中心

主任、永續中心執行長、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並由各學院推薦學生代表一人為委員。本會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

務長兼任本會執行秘書。工作小組由營繕組長、事務組長、環安組長及相關

組員組成。 

二、 餘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論： 

主席：目前開學在即，有關餐廳部分請總務長簡單說明 

總務長報告：目前本校餐廳規劃方向有兩點 

1. 雲水居餐廳目前有一家位於民雄團膳業者願意進駐。 

2. 總務處規劃增加廚房設備，以符合食品衛生安全規範及職

業安全要求，提生廠商進駐意願。 

上述規劃預計兩個禮拜完成，目前正在研擬餐廳試營運，屆

時請各位主管有空可以至雲水居餐廳用餐。 

蓮想食坊及美食廣場，將陸續與廠商簽約，目前確定進駐的

廠商一家是麵食、早餐店、另一家是飲料泡麵店，陸續招商

中。 

主席：建議飲食多樣化，透過美食吸引學生留下來。 

最近新聞媒體關注重點是碩士生論文品質，請各系注意若有政治人

物至本校修讀學位，還是要注意維持論文品質。 

新生估計註冊率約 9成左右，希望新生能如期到校註冊，今年全校

整體錄取率雖不滿意但仍可接受。接下來就學穩定度是一個課題，

請各系若有新生要轉學，務必多做關心、了解，也請各系於系務會

議時對系上老師多加宣導，多關注新生動向。 

 

壹拾、 散會(16:40) 


